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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临沂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 
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
临政办发〔2014〕38 号 

 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《临沂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8 月 25 日 



 
- 2 - 

 

临沂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 
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，规范市场主体住所

（经营场所）登记，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发展，维护经济社会秩

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

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7 号）、《山东省

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〔2014〕7 号文件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

利化加强市场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4〕5 号）的要

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全市行政区划内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

商户等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登记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   

第三条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负责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

场所）的注册登记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住所，是指市场主体的主要办事机构

所在地。经登记机关登记的市场主体的住所只能有一个。 

本办法所称经营场所，是指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

场所。 

第五条  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实行申报制，申

请人需提交享有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权的合法证明，并对提

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 

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 

第六条  市场主体不得将非法建筑、危险建筑、被征收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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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（房屋征收管理部门另有意见的除外）、其他不符合住所条件

的场所等申请登记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，并在登记时作出书面

承诺。  

第七条  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应当提交下列合

法证明： 

（一）属于自有房产的，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； 

（二）购买商品房未取得产权证明的，提交购房合同复印

件； 

（三）其他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自有房产，提交房产管

理部门、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各类开发区管委会、产业园

区管理机构、村（居）委会等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，场所证明

包含场所的具体地址和权属主体； 

（四）属于租赁（借用）房产的，提交租赁（借用）合同

原件或复印件和房屋产权证复印件。其中，租赁（借用）市场

铺位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，也可提交租赁（借用）合同原

件或复印件和市场开办管理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租赁军队房

产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，提交租赁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和《军

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》复印件。 

第八条  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开展经营活动应当依

法经国土资源、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房产和住房保障、文

广新、文化执法、卫生、公安、消防、环保、安监等有关部门

批准的，应经批准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。 

第九条  市场主体利用住宅从事经营活动的，必须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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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主体不得在住宅内从事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存

在严重安全隐患、污染环境、危及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、

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秩序等生产经营活动。 

第十条  允许“一照多址”。内资企业在其住所所属同一县

（区）、同一开发园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管辖区域内增设

不需要前置许可的经营场所的，申请人可以向所在地县（区）、

开发园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分支机构登记，也可以申请备

案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 允许“一址多照”。能够有效区分出独立区域的

集中办公区可以作为多个市场主体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进行登

记，但应当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。 

商务秘书类企业可以为电子商务类企业提供住所托管服务

及其他配套服务。 

第十二条  市场主体违反下列规定，由登记机关依法对其

进行处理；按国家、省规定应载入经营异常名录的，通过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： 

（一）市场主体住所变更，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，经

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仍不办理的； 

（二）在同一县（区）、同一开发园区新设或变更经营场所，

未办理登记（备案），经登记机关限期整改，逾期仍不办理的； 

（三）市场主体设立或变更的经营场所与住所不在同一县

（区）、同一开发园区，未按规定办理分支机构登记，经登记机

关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仍不办理的； 

（四）市场主体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虚假或者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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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的。 

第十三条  对于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，

或者利用非法建筑、擅自改变房屋性质等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

国土资源、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房产和住房保障、文广新、

文化执法、卫生、公安、消防、环保、安监等相关部门依法监

管；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，由负责许可审批的部门依法监管。 

第十四条  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对市场主体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、监管的信息共享机制，实行协同监管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16 年 8 月 31 日。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
